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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國務院新聞辦
公室昨日發表的《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實踐》白皮書指出，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區的全面
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
香港特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特區的高度
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

白皮書指出，中央依法直接行使對香港特區的
管治權。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中央直接
行使對香港特區管治權的權力主體包括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國家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中
央軍事委員會。

白皮書又指，全國人大決定香港特區的設立，
制定香港基本法以規定在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並
擁有基本法的修改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香港基
本法的解釋權，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

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對香港特區立法機關
制定的法律的監督權，對香港特區進入緊急狀態的
決定權，以及向香港特區作出新授權的權力。

白皮書續指，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中央人民政府擁有
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依法管理與香港特區有
關的外交事務、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的權力；中央
軍事委員會領導香港駐軍，履行防務職責，等等。

白皮書強調，中央依法履行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賦予的全面管治權和憲制責任，有效管治香港特區
，包括：組建香港特區政權機關、支持指導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區
有關的外交事務、負責管理香港特區的防務、行使
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

其中在管理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方面，

白皮書指出，中央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針對個別國家的干預言
行，中央政府及時通過外交渠道進行交涉。外交
部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特派員公署，處理外交事
務。

白皮書續指，回歸以來，中央妥善處理國際條
約在香港特區的適用等條約法律問題。辦理香港特
區新適用的多邊條約及修正案超過170項。授權香港
特區對外締結投資保護、民航、稅收、司法協助類
協定338項。中央審批外國在香港特區設立領事機構
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目前，外國在香港協議
設立的總領事館達66個、名譽領事73位。中央全力
維護香港同胞在海外的安全與合法權益，積極開展
涉港領事保護工作。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3年底
，中國駐外使領館共處理萬餘起涉港領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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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指出，香港社會還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
應 「一國兩制」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特別是對 「一
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
，目前香港出現的一些在經濟社會和政制發展問題
上的不正確觀點都與此有關。

因此，要把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繼
續推向前進，必須從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宗旨出發，全面
準確理解和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把堅持一
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
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
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
廢。

白皮書又指， 「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
。 「一國」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香港特區是
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
方行政區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
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
全面管治權。

白皮書續指，憲法明確規定國家的根本制度是
社會主義制度，並規定了國家的基本制度、領導核
心和指導思想等制度和原則。堅持一國原則，最根
本的是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尊重國
家實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則。

「兩制」 是在 「一國」 之內
白皮書指出， 「兩制」是指在 「一國」之內，

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等某些區域實行
資本主義制度。 「一國」是實行 「兩制」的前提和
基礎， 「兩制」從屬和派生於 「一國」，並統一於
「一國」之內。

白皮書說， 「一國」之內的 「兩制」並非等量
齊觀，國家的主體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
改變的。在這個前提下，從實際出發，充分照顧到
香港等某些區域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允許其保持資
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

白皮書又說，國家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
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保持繁榮穩定的前提和保
障。香港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依照基本
法實行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必須在堅持一國
原則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
制度，特別是尊重國家實行的政治體制以及其他制
度和原則。內地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同時，要尊
重和包容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還可以借鑒香
港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經驗。在 「
一國」之內， 「兩種制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
鑒，才能和諧並存，共同發展。

特區不存在􀎠剩餘權力􀎡
高度自治權唯一來源中央授權

國務院新聞辦昨日發表的《 「一國兩
制」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
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
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區
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
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
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
，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
在 「剩餘權力」 。

大公報記者 朱晉科

港制定法律須向人大常委備案

港根據中央授權依法自治
■行政長官依法履行基本法授予的領導特區
政府、負責執行基本法及其他各項職權

■特區政府行使基本法規定的制定和執行政
策、管理各項行政事務等職權

■立法會根據基本法行使職權，包括根據基
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
除法律；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
政預算；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等

■香港特區各級法院是特區的司法機關，依
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終審法院行使特區的
終審權

資料來源：國務院《 「一國兩制」 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中央依法對港行使管治權
■全國人大決定香港特區的設立，制定香港基
本法以規定在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並擁有
基本法的修改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產
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香港特區立法機關制
定的法律的監督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香港特區進入緊急狀
態的決定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向香港特區作出新授權
的權力

■中央政府擁有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權力

■中央政府擁有依法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
關的外交事務權力

■中央政府擁有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的權力

■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香港駐軍，履行防務職
責

資料來源：國務院《 「一國兩制」 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 「一國兩制」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香港特別行
政區立法會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全
國人大常委會在徵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特
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
理的事務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可將有
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回的
法律立即失效。

在 「行使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職權」中，白皮書提到，第一，全國人大常委對香
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予以備案審查。截
至2013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報
請備案的法律共570件。

第二，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在特別行政區實
施的全國性法律作出增減決定。目前，共有12部全國
性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並在香港實施。

第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新的授權。1996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即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指定其
入境事務處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受理國籍申請的機關，
根據國籍法及其解釋規定對所有國籍申請事宜作出處

理。200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香港對深圳灣口岸
港方口岸區依照特別行政區法律實施管轄。

第四，對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
先後於1999年、2004年、2005年、2011年分別就香港
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中國籍子女等的居留權問
題、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法律
程序問題、補選產生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和國家豁
免原則等問題，對基本法及其附件的有關條款作出解
釋。

第五，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對香港特別行政區2007年行
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作出決定；
2007年對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
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作出決定。

第六，批准和備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
法會產生辦法修正案。2010年，批准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修正案，同意將2012年立法
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正案予以備案。

第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
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職進行備案等等。

中央對港具管治監督權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 「一國兩
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隨
着 「一國兩制」實踐不斷發展，香港基本法實施
不斷深入，必然要求繼續完善與香港基本法實施
相關的制度和機制，特別是要着眼香港的長治久
安，把香港基本法規定的屬於中央的權力行使好
，使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切實納入法制化、規
範化軌道運行。

白皮書說，完善與香港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
度和機制，有利於更好地維護香港基本法的權威
。香港基本法實施以來，已經建立完善了一系列
與之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包括在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方面，確立了行政長
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
作出決定、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及全國人
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的 「五步曲」法律程序。

在基本法解釋方面，建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
主動釋法、行政長官向國務院作出報告並由國務
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以及特區終審法院提
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等有關程序和工作機制；
在特區立法方面，明確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處理特

區法律備案的工作程序；在特區與內地司法協助
方面，達成了相互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相互認
可和執行仲裁裁決和部分民商事判決等一系列安
排；在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負責方面，形成了行
政長官向中央述職的制度安排。

▲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香港基本法解釋權，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等權力 資料圖片

▲基本法隨着實施不斷深入，必然要求繼
續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

▲香港立法會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資料圖片

兩地關係納法制規範化


